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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基〔2021〕330 号 

 

 

河 南 省 教 育 厅 

关于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危机识别和干预工作的

通        知 
 

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教育局，厅直属实验学校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（2012

年修订）》《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教思政厅函

〔2021〕10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及时发现因疫情、洪涝等灾难对中

小学生造成的心理危机，及早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，进一步加强

全省中小学生心理危机识别和干预工作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，多角度提升识别干预能力 

1.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提高站位，

充分认识到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，将其摆在教育工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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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位置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落实工作职责，指导各校结合实

际“一校一案”做好中小学生心理危机识别和干预工作，防止学

生因心理问题发生极端事件。各校要成立学校危机干预工作领导

小组，明确职责，建立工作预案，关注重要节点、重点对象，切

实做好中小学生心理危机预防及预警工作。 

2.建立学生心理健康筛查机制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设立或

依托相关专业机构，牵头负责组织区域内中小学开展心理健康测

评工作，每年面向小学高年级、初中、高中至少开展一次心理健

康测评，指导学校科学运用学生心理健康测评结果，及早实施精

准干预，推动建立“一生一策”的心理成长档案。开展心理测评

必须要遵守职业伦理规范，谨慎使用心理测试量表或其它测试手

段，不能强迫学生接受心理测试。 

3.强化日常预警防控。各校要结合实际，制定学生心理危机

干预预案，建立由校长、主管德育工作的领导、专兼职心理教师、

班主任和相关专家组成的学生心理问题评估小组，对发现存在心

理问题的学生进行评估。针对学生在学习、生活、人际关系和自

我意识等方面可能遇到的心理失衡问题，要定期进行心理支持与

辅导，定期跟踪关注，避免因压力无法缓解而产生心理危机。注

重帮助学习遭遇困难、学业表现不佳，遭遇突然打击而出现明显心

理或行为异常的学生，鼓励朋辈帮扶、专兼职心理教师给予纾解。 

二、发挥合力，多渠道塑造积极心理品质 

1.强化家校合作。各校要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中小学生心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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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与生命安全教育工作当中的重要作用，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

育紧密结合，增进家校之间的交流互动。建议学校每年至少开展

一次面向家长的心理健康教育，在家长学校课堂中将青少年发展

心理学知识列为必修内容，防止因家庭问题或教育方式不当造成

孩子心理问题。组织教师定期开展家访，关注学生的成长环境，

向家长传播家庭教育的科学理念和方法，让家长掌握应对孩子心

理行为问题的正确方法。要及时了解学生是否存在早期心理创伤、

家庭重大变故、亲子关系紧张等情况，寻求学生家庭成员及相关

人员的有效支持。 

2.加强心理健康教育。各校要充分发挥课堂主阵地作用，积

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，继续将心理健康课程作为必修课列入课程

计划，确保小学各年级每学年不少于 12 课时，中学各年级每学年

不少于 14课时，同时注重安排形式多样的生命教育、挫折教育等。

进一步加强心理辅导室的建设，对确有需求的学生进行心理疏导，

帮助学生解决学习、生活和成长中的问题。 

3.推广其他途径和方法。鼓励各地要建立区域性的中小学生

心理辅导中心，创造条件开通或依托权威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、

咨询邮箱等，做好常态化心理服务工作。探索建立区域心理健康

教育服务共同体，建立联席工作机制，构建校际学生心理健康教

育联盟，加强片区校际合作创新、互援联动。各中小学校可设立

心理信箱，及时帮助学生消解心理问题。学校可建立班级心理委

员制度，设立班级心理委员，寄宿制学校设立寝室心理委员，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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兼职心理教师要加强对心理委员定期培训，使他们能够在平时学

习和生活中关注到同学的异常行为，并及时反馈。建立完善的转

介机制，对已经发现患有严重心理问题、无法正常学习和生活的

学生，要在征得家长同意后，及时转介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，并

建立跟踪反馈制度。各地要注重医教结合，加强与卫生健康部门

的协同联动，建立精神卫生医疗机构对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危

机干预的支持协作机制，争取专业力量为所在区域提供医疗帮助。 

三、强化责任，多方位打造专业支撑力量 

1.落实场地和经费保障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为区域性中小

学生心理辅导中心配备专门场地及软硬件设备，进一步推动中小

学建立健全心理辅导室。学校应在年度预算中统筹各类资金保障

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础经费，确定生均标准，足额按时拨付，并

视情建立增长机制。各校要迅速行动，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建

设、教师心理健康教育知识普及培训、学生心理健康档案建设等，

充分发挥心理辅导室在预防和解决学生心理危机问题中的重要作

用，切实做到早预防、早发现、早干预，全面提高中小学心理危

机事件防范水平和处置能力。 

2.加强师资队伍建设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积极组织专家、

教研人员、学校管理人员开展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科研、教研

工作，为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提供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。加强专业

教师队伍建设，县级教研机构要配备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员，每所

中小学至少要配备 1 名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，专职教师原则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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须具备心理学或相关专业本科学历。注重专业能力提升，中小学

要在班主任及各学科教师岗前培训、业务进修、日常培训等各类

培训中，将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必修内容予以重点安排，对新入职心

理健康教育教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基本知识和技能全覆盖培训。 

3.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评价和督导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因地

制宜、积极探索，制定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评价标准，把心理健康

教育工作作为考核学校的重要内容，纳入评估指标体系之中。将

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情况作为挂牌责任督学督导的重要内容，进行

经常性督导，督促和指导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落地见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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